
山东省招远市人民法院

债权申报通知书

（2025）鲁 0685破 2号

：

　　本院根据申请人招远金辉新型建材有限公司

的申请，于 2025 年 5 月 19 日裁定受理招远金辉新型

建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，并于 2025 年 5 月 23 日

指定山东乾元律师事务所为招远金辉新型建材有限公

司管理人（通讯地址：烟台市莱山区迎春大街 169 号

飞龙天润大厦 26 楼；邮政编码：264003；联系人：韩

慧雪；联系电话：13053543919）。你（或你单位）应

在 2025 年 7 月 11 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，书面说明

债权数额、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，并提

供相关证据材料。如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，可

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

报，但此前已进行的分配，不再对你（或你单位）补

充分配，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，

由你（或你单位）承担。未申报债权的，不得依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。

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破产案件信息公开

的规定（试行）》第十一条“人民法院、破产管理人



可以在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召集债权人会议并表决有

关事项。网上投票形成的表决结果与现场投票形成的

表决结果具有同等法律效力”的规定，本院定于 2025

年 7 月 18 日 9 时采取网络会议方式召开招远金辉新

型建材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。依法申报债权的

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，债权人在 2025 年 7 月

18 日 9 时之前，会收到债权人网络会议短信平台，发

送短信通知的账号和密码，参会人员可自行选择使用

电脑或者手机参会。为确保会议当天顺利参会，请收

到账号和密码后务必登录会议进行测试，电脑端需要

访问（https://pccz.court.gov.cn/pcajxxw/login）

登录进行会议测试。手机端需要通过点击债权人网络

会议短信平台发送的会议账号密码短信的后缀网址，

扫描参会引导页中的二维码进入登录页面，进入参会

登录页面输入账号密码进行测试。测试成功后请勿随

意更换参会设备和网络。正式会议当日，请参会人员

务必再次登录系统，通过网络观看会议直播和投票表

决。

参加会议的债权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，应提

交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身份证明书，如

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，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、委托

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，委托代理人是律师

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。参加债权人会议的

债权人是自然人的，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，如委托代



理人出席会议，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、委托代理人

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，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

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。

特此通知

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九日


